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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泉教督〔2014〕1 号 

 

 

关于 2013 年泉州市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 

工作先进校跟踪督导评估情况的通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教育督导室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

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中小学： 

根据《福建省教育厅贯彻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

校督导评估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教督〔2013〕6 号）和《关

于对市级实施素质教育先进校开展督导评估和动态跟踪的

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2013 年，泉州市教育局、泉州市人民政

府教育督导室组织对部分市（县、区）的 32 所中小学实施

素质教育工作情况开展跟踪督导评估，现将督导评估整体情

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主要成效 

2013 年，32 所接受跟踪督导评估的中小学校能够坚持



 2

立德树人、以人为本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在实施素质教育

工作中继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。主要体现在：一是教育观

念进一步转变，学校能够按照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，确

立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，制定实施素质教育工作方案和，按

照目标规划扎实推进，工作整体水平较高；二是不断完善学

校内部管理制度，较好落实办学行为“五规范”要求；三是

重视德育工作，德育活动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。四是不少学

校重视通过班级多媒体配置、教学方式改革、问题式校本研

训等途径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；

五是重视校内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

感，丰富了实施素质教育内涵，涌现出一批工作有亮点、办

学有特色的学校。 

二、存在问题 

对照《福建省中小学素质教育督导评估标准》，有的学

校还存在着一些亟需不断整改的薄弱环节：一是有些学校的

体育、音乐、美术、综合实践活动、地方校本课程、技术课

程、选修课程的课时落实不足，有的初中在初三年上学期就

擅自取消音乐、美术的课程和课时；二是有的学校未能落实

“中小学生每天 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”规定，有的学校甚至

没有纳入课程计划；三是部分学校的课堂教学方法还比较传

统，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还不同程度的存在；四是部分学校技

能科教研活动不落实，校本研训的针对性、实效性、时效性

还需着力加强和提高；五是部分学校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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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的导向性重要作用重视不够，个别学校个别学科教师存在

着公开公布学生考试成绩名次的现象；六是部分学校把办学

特色等同于特色活动或特色项目，对创建办学特色的认识还

比较模糊，创建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。 

希望接受跟踪督导评估的学校，要以此为新的工作起

点，对评估跟踪督导中所反馈的不足和问题，要及时采取措

施整改落实，在素质教育等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先进校的辐射

带动作用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应负责督促和

跟踪，市政府教育督导室将适时抽查整改落实的情况。 

根据省、市两级教育行政和教育督导部门关于实施素质

教育工作的督导评估标准和有关规定，对部分县（市、区）

通过泉州市实施素质教育工作先进校跟踪督导评估的学校

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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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2013 年泉州市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工作先进校 

通过跟踪督导的学校名单（32 所） 

鲤城区（3所）：区实验小学、西隅中心小学、泉州七中 

丰泽区（5所）：城东中学、第八中心小学、第一中心小

学、第四中心小学、第三中心小学 

洛江区（3所）：马甲中心小学、奕聪中学、敬德中心小

学 

泉港区（3所）：南埔中心小学、第六中学、界山小学 

南安市（7所）：水头中心小学、柳城小学、国专小学、

石井中心小学、第一实小、官桥中心小学、蓬华中心蓬岛校

区 

惠安县（4所）：惠安一中、惠安三中、科山中学、八二

三实小 

安溪县（4所）：城关第三小学、实验小学、湖头中心小

学、城关第十小学 

德化县（3所）：德化一中、三中、八中 

 

  

 
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督导处 

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2014年 1月 23日印发 


